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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航院示〔2025〕49号

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

关于拟对庄园等 23名学生作自动退学处理

决定的公示

学院各单位：

经查，兹有庄园等 10名学生，于在校期间办理了休学手续。

休学期满，辅导员、二级学院积极联系学生及其监护人，并告知

学生应回校办理复学手续，然以上 10名学生均未在学校规定期

限内提出复学申请，也未办理学籍异动手续。2025年 11月 6日，

学院通过邮寄、邮件、短信等方式将《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拟

退学处理告知书》正式发送给学生及其家长，在之后的 7个工作

日内，学院教务处未收到庄园等 10名学生及其家长的书面陈述、

申辩等相关证明材料。依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中

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1号）、《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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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管理规定》第七章第三十四条第 2点【休学期满，在学校规定

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，应予退

学】。经学院研究决定，拟对庄园等 10名学生作自动退学处理。

经查，兹有林斌斌等 6名三年制学生，均于 2020年 9月入

学，最晚应于 2025年 6月毕业，然均未达毕结业条件。期间，

辅导员、二级学院积极联系学生及其监护人，并告知学生应回校

或委托他人办理学籍异动手续，但学生及其监护人一直未办理。

2025年 11月 6日，学院通过邮寄、短信、邮件等方式将《四川

西南航空职业学院拟作退学处理告知书》正式发送给学生及其家

长。在之后 7个工作日内，学院教务处未收到林斌斌等 6名学生

及其家长的书面陈述、申辩等相关证明材料。依据《普通高等学

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1号）、《四

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学籍管理规定》第七章第三十四条第 3 点

【在校学习时间超过其学制两年(含休学)的，应予退学】。经学

院研究决定，拟对林斌斌等 6名学生作自动退学处理。

经查，兹有王傲添等 2名五年制学生，均于 2018年 9月前

入学，最晚应于 2025年 6月毕业，然均未达毕结业条件。期间，

辅导员、二级学院积极联系学生及其监护人，并告知学生应回校

或委托他人办理学籍异动手续，但学生及其监护人一直未办理。

2025年 11月 6日，学院通过邮寄、短信、邮件等方式将《四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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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航空职业学院拟作退学处理告知书》正式发送给学生及其家

长，在之后 7个工作日内，学院教务处未收到王傲添等 2名学生

及其家长的书面陈述、申辩等相关证明材料。依据《普通高等学

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1号）、《四

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学籍管理规定》第七章第三十四条第 3 点

【在校学习时间超过其学制两年(含休学)的，应予退学】。经学

院研究决定，拟对王傲添等 2名学生作自动退学处理。

经查，兹有简瑞杰等 5名学生，自 2025年 9月至今均未请

假、未返校报到、未缴纳费用。期间，辅导员、二级学院多次联

系学生及监护人，并告知学生应回校或委托他人办理学籍异动手

续，但学生及其监护人一直未办理。2025年 11月 6日，学院通

过邮寄、短信、邮件等方式将《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拟退学处

理告知书》正式发送给学生及其家长，在之后 7个工作日内，学

院教务处未收到简瑞杰等 5名学生及其家长的书面陈述、申辩等

相关证明材料。依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中华人民

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1号）、《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学籍管理

规定》第七章第三十四条第 5点、6点【未请假离校连续两周未

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；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无正

当事由的，应予退学】。经学院研究决定，拟对简瑞杰等 5名学

生作自动退学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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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学院规定，现对庄园等 23名拟作自动退学处理决定的

学生予以公示（具体公示名单请见附件）。公示期从 2025年 11

月 21日至 2025年 12月 21日。若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间以电话

及书面形式向我院教务处申诉。未在公示期间提出申诉的，学院

将不再受理。

联系电话：028-61560067

附件：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拟作自动退学处理学生公示名单

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

2025年 11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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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拟作自动退学处理学生公示名单

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班级 学制
《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学生

学籍管理规定》对应条目
条目内容

1 20176101009 庄园 男
17 级飞行器制

造 1 班
3 第七章第三十四条第 2 点

休学期满，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

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,应予退学。

2 20165501003 敬意诗 男 16 级机电 1班 3 第七章第三十四条第 2 点
休学期满，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

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,应予退学。

3 20185502025 朱政争 男 18 级机电 2班 3 第七章第三十四条第 2 点
休学期满，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

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,应予退学。

4 20186701052 杨淳阳 男 18 级机电 6班 3 第七章第三十四条第 2 点
休学期满，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

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,应予退学。

5 20185506007 何世民 男 18 级机电 6班 3 第七章第三十四条第 2 点
休学期满，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

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,应予退学。

6 20195508048 段憬琳 男 19 级机电 8班 3 第七章第三十四条第 2 点
休学期满，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

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,应予退学。

7 20195507052 荣嘉力 男 19 级机电 7班 3 第七章第三十四条第 2 点
休学期满，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

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,应予退学。

8 20206202027 李东旭 男 20 级机电 8班 3 第七章第三十四条第 2 点
休学期满，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

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,应予退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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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20205509029 郑人阁 男 20 级机电 9班 3 第七章第三十四条第 2 点
休学期满，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

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,应予退学。

10 20215506059 吴天宇 男 21 级机电 6班 3 第七章第三十四条第 2 点
休学期满，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

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,应予退学。

11 20205901058 林斌斌 男 20 级电子 1班 3 第七章第三十四条第 3 点
在校学习时间超过其学制两年(含休学)的,应予退

学。

12 20205503069 王旭晨 男 20 级机电 3班 3 第七章第三十四条第 3 点
在校学习时间超过其学制两年(含休学)的,应予退

学。

14 20205901065 卢刁 男 20 级电子 1班 3 第七章第三十四条第 3 点
在校学习时间超过其学制两年(含休学)的,应予退

学。

15 20205901066 谢东珅 男 20 级电子 1班 3 第七章第三十四条第 3 点
在校学习时间超过其学制两年(含休学)的,应予退

学。

17 20205509084 贾岳衡 男 20 级机电 9班 3 第七章第三十四条第 3 点
在校学习时间超过其学制两年(含休学)的,应予退

学。

18 20205509031 吕睿梁 男 20 级机电 9班 3 第七章第三十四条第 3 点
在校学习时间超过其学制两年(含休学)的,应予退

学。

13 20164308029 王傲添 男
16 级机电 5班

（五年制）
5 第七章第三十四条第 3 点

在校学习时间超过其学制两年(含休学)的,应予退

学。

16 20184308049 苏畅 男
18 级机电 7班

(五年制)
5 第七章第三十四条第 3 点

在校学习时间超过其学制两年(含休学)的,应予退

学。

19 20245308002 简瑞杰 男 24 级空乘 8班 3 第七章第三十四条第 5 点、6 点
未请假离校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

的；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无正当事由的。

20 20245308068 李丹 女 24 级空乘 8班 3 第七章第三十四条第 5 点、6 点
未请假离校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

的；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无正当事由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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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20238101013 王湘 男
23级财务管理1

班
3 第七章第三十四条第 5 点、6 点

未请假离校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

的；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无正当事由的。

22 20245801025 李泽童 女 24 级机运 1班 3 第七章第三十四条第 5 点、6 点
未请假离校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

的；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无正当事由的。

23 20235212024 刘焕明 男 23 级安检 12 班 3 第七章第三十四条第 5 点、6 点
未请假离校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

的；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无正当事由的。


